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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考试将于明年1月19日～1月20日举行。

记者昨日从有关部门获悉，被录取的新生经本人申请和招生

单位同意，可以保留入学资格，参加工作1～2年，再入学学

习。 初试科目为：1月19日上午，政治理论；1月19日下午，

外国语；1月20日上午，统考数学或一门业务课；1月20日下

午，业务课。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在1月21日进行。 省招生

考试管理中心有关人士介绍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初试成绩通

知单由考生报考的招生单位负责发出。复试时间、地点、科

目、方式由招生单位自定。复试办法和程序由招生单位公布

。复试一般在2008年5月上旬前结束。招生单位认为必要时，

可再次复试。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复试进行，成绩计入

复试成绩。对以同等学力资格（以报名时为准）报考的考生

（不含 “MBA”和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），一律加试。复试

时，要进行本科主干课程和实验技能的考查，其中笔试科目

不少于两门。 录取时，招生单位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、

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（含初试和复试），并结合考生平时的

学习成绩、思想政治表现和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

录取名单。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，不予录取。参加统考、

“MBA联考”和“法律硕士联考”考生可被录取为定向或非

定向硕士生，也可被录取为委托培养或招生单位自筹经费硕

士生。参加单考的考生，只能被录取为回原单位的定向培养

硕士生或委托培养硕士生。招收定向培养、委托培养及自筹



经费硕士生均实行合同制。招生单位、用人单位、拟录取为

定向培养、委托培养及自筹经费硕士生的考生之间，必须在

考生录取前分别签订合同。被录取的新生经本人申请和招生

单位同意，可以保留入学资格，参加工作1～2年，再入学学

习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